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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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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浙江法院公告系统”注册账号吧！

您可以自助上传公告，还能通过支付宝缴公告

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福彩双色球
第 2017012期
全国销量:329120186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未中出奖金 919697751 元全额滚入下期。本
期我省中2注二等奖（宁波、金华各1注）。本信息
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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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7011 期 投注总额 655086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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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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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资金累计金额0元全额滚入下期。本期我省中1注
一等奖（宁波）。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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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9776980元全额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5日

第2017011期 投注总额：732084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3 4 1 2 1 3 猴

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025期 投注总额：598298元

02 03 04 09 11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776266 元，全额滚入下期
特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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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025期

浙江销售2424674元，返奖额907983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5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50686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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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第 2017026期 投注总额：579720元

07 09 10 11 14

本期未中出特等奖累计奖金 815915 元，全额滚入下期
特等奖。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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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026期

浙江销售2331934元，返奖额493408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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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3509号
吴庭锋、沈美园：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茗发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102 民初 3509 号案件的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34号

徐健：本院受理原告朱碧霞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6）浙 0102 民初 37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如下：一、被告徐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原告朱碧霞借款本金 900000 元；二、被告徐
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朱碧霞
逾期还款利息 25964 元，并以未付本金为基数，按
中 国 人 民 银 行 同 期 同 类 贷 款 利 率 标 准 支 付 自
2017 年 1 月 23 日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逾期还
款利息。如果被告徐健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
履行给付金钱的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
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预收案件受理费
12800 元，公告费 650 元，合计 13450 元，由被告徐
健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797号

郑洪顺、杭州市西湖区春归综合商店：本院
受理原告郭之瑞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379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741号

王惠：本院受理滕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2741 号民事判决书。王惠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滕毅借款本金 14000 元，支付利息
1537.32 元（利息暂计算至 2016 年 2 月 2 日，此后
至主债务履行完毕之日的利息按年利率 24%另
计）。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0998号

叶勇：本院受理原告杨姚萍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下午 14 时 10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2722 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15572号

张晓辉：本院受理原告裕国融资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王莉、张晓辉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法
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 0109 民初 15572 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646号之二

章鹏飞：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杭州余杭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物流中心支行诉被告
浙江现代商贸物流发展有限公司、现代联合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章鹏飞、徐一宁、鲁国良、吴青
平、楼亚萍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6）浙 0110 民 初
1646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6019号

徐建华：本院受理原告钟君诉被告徐建华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原告钟君的
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8 万元，并
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月利率 2%，从 2015 年 12
月 28 日计算到 2016 年 11 月 28 日止），后期违约
金按月利率 2%计算至还清之日；2、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4
月 20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6086号

葛洋刚：本院受理原告滕海云诉被告葛洋刚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原告起诉要求：
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28000 元，支付从 2016 年 10
月 10 日起至清偿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
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
定于 2017 年 4 月 14 日 9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
庭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2民初6185号

邱丹：本院受理原告邵继伟诉被告邱丹名誉
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和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等应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6664号

吴才正、吴志满：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你们信用
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民事裁定
书、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
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本案可能
适用简式裁判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答辩期限为公告期限满后 15 日，
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 15 日。本案决定由审判
员阮佳志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方红、谢继
美组成合议庭，并定于 2017 年 05 月 10 日下午 14
时 45 分在本院第六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04民初00737号

胡荷英、傅建明、胡和祥、顾丽娜、胡维宝、
俞云飞：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
波分行与被告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04 民
初 0073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东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541号

宁波市北仑华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原告宁波市长江印业发展有限公司与你加工
承揽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
初 75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488号

蔡士国：本院受理原告罗亚芬与你民间委托
理财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你方下落
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方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
初 848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大嵩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767号

吴志芬、夏海宝、董秀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与被告夏利琦、
吴志芬、夏海宝、董秀荣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8767 号民事判决书，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鄞江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629号

周根土：本院已受理原告李忠菊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 0212 民初 762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956号

骆贤女：本院已受理原告胡雪飞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
（2016）浙 0212 民初 795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533号

傅献玉、宁波海曙青山居工艺品有限公司：
本院已受理原告马世伦与你们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 0212 民初 753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564号

丰世权：本院已受理原告钟升才与你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 0212 民初 856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397号

石松营、张银彩：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明达利
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石松营、张银彩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
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
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4
月 18 日上午 8 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十八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282号

周利君：本院受理原告戴仲祥与被告周利君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外网查询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定书、转普通知书、
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3 时 4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9912号

张宗明、徐亚菊：本院受理原告高伟与被告
张宗明、徐亚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廉政监督卡、民事裁
定书、转普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开庭传票。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并定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323号

董菊芳：本院已受理原告陈丽君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 0212 民初 832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677号

王垚斌：本院已受理原告钱伟强与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 0212 民初 767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711号

叶春雷：本院已受理原告林建县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2016）浙 0212 民初 67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7105号

张满国：本院受理原告张庆和为与被告张满
国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212 民 初 7105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287号

陈国庆：本院受理原告吴海兵为与被告陈国
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212 民 初 8287 号 民 事 判 决
书，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邱隘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10115号

丁文斌：本院受理原告朱超男诉被告丁文斌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16）浙 0212 民初 10115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980号

鲍代忠：本 院 受 理 的 [（2016）浙 0212 民 初
5980 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鲍代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598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
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772号

陈梦婕：本 院 受 理 的 [（2016）浙 0212 民 初
5772 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
行与被告陈梦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577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
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79号

范香爱：本 院 受 理 的 [（2016）浙 0212 民 初
5379 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
州分行被告范香爱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
初 5379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438号

林航：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12 民初 6438
号] 原告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宁 波 分 行
与 被 告 林 航 金 融 借 款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212 民
初 643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5383号

林世浩：本 院 受 理 的 [（2016）浙 0212 民 初
5383 号] 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鄞
州分行与被告林世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53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627号

宁波市鄞州德伟磁钢厂、王德世、陈定娥：
本院受理的[（2016）浙 0212 民初 6627 号] 原告宁
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鄞州支行与被告宁波市鄞
州德伟磁钢厂、王德世、陈定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212 民初 6627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6932号

宁波市鄞州雅味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
可可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江定、杨丹、林义、
沈敏忠：本 院 受 理 的 [（2016）浙 0212 民 初 6932
号] 原告宁波鄞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宁波市鄞州雅味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市鄞州
可可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黄江定、杨丹、林义、
沈敏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 0212 民初 6932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
诉状的期限亦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逾期本判
决将依法发生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11062号

绍兴县伍色纺织有限公司、陈幼芳、黄棋、董
爱娟：本院受理原告绍兴大恒担保有限公司诉你
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
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裁定书、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公告送达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举
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下午 2：30 在本院第 18 审判庭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602民初6869号

陶丰：本院受理原告倪永慧、沈锦华诉你案
外人执行异议之诉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
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6）浙 0602 民初 686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确
定：驳回原告倪永慧、沈锦华的诉讼请求。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 138 条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
采用在信息网络上刊登公告的方式，公告刊登日
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
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绍兴
市中级人民法院。 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624民初193号

石桂明、石炎钢：本院受理原告潘录苗与被
告石桂明、石炎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
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 、应 诉 通 知 书 、举 证 通 知 书 、（2017）浙 0624
民 初 193 号 民 事 裁 定 书 及 开 庭 传 票 等 。 原 告
向 本 院 起 诉 ：1、判 令 两 被 告 支 付 欠 款 55878.4
元 ，并 支 付 自 起 诉 之 日 起 至 还 清 日 止 按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计 算 的 利 息 ；2、本 案 诉 讼 费 由
两 被 告 承 担 。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在举
证期限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
期本院将依法判决。本院决定于 2017 年 5 月 9
日 上 午 9 时 30 分 在 新 昌 县 人 民 法 院 大 市 聚 审
判庭开庭审理此案。本案由审判员秦妙、代理
审判员章吉、人民陪审员徐燕良依法组成合议
庭，由审判员秦妙担任审判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2017）浙0624民初255号

石桂明、石炎钢：本院受理原告唐卫珍与被
告石桂明、石炎钢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外
出下落不明，本院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诉讼文书。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92 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2017）浙 0624 民
初 255 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等。原告向本
院起诉：1、判令两被告支付加工费 100000 元，
并 支 付 按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计 算 的 至 上 述 款
项 全 部 付 清 止 的 利 息（自 2014 年 12 月 17 日 起
按 银 行 同 期 贷 款 利 率 6% 计 算 ，暂 计 至 2016 年
12 月 17 日 为 12000 元）；2、本 案 诉 讼 费 由 被 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
为 送 达 。 提 出 答 辩 状 和 举 证 的 期 限 分 别 为 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在举证期限
内不提交证据，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本院决定于 2017 年 5 月 9 日上午
9 时在新昌县人民法院大市聚审判庭开庭审理
此案。本案由审判员秦妙、代理审判员章吉、人
民陪审员徐燕良依法组成合议庭，由审判员秦妙
担任审判长。 新昌县人民法院


